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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

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持有的股

份数量3,527,606股后396,572,3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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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①主要产品及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纯度气体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综合气体供应商。经过二十余年的发

展，公司已建立品类齐全、品质优异、布局合理、响应及时和配送可靠的气体供应和服务网络。公司产

品覆盖高纯氧气、高纯氮气、高纯氩气、医用氧气、食品氮气、工业氧气、二氧化碳、氢气、各类电子气和

混合气等多种气体，主要满足冶金、化工、军工、医疗、食品等传统行业以及新能源、半导体、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对气体的需求。

在四川地区，公司拥有西南地区最大的全液态空分气体生产线，在原有都江堰、汶川两大生产基

地的基础上，又相继建设眉山、金堂、德阳三大生产基地。（目前德阳基地处于在建状态）。产品以液态

气、管道气和瓶装气为主，满足以川渝经济圈为核心的西南地区客户群需求；在福建地区，公司拥有一

套生产能力为25,000Nm?/h的空分气体生产线和一套生产能力为40,000Nm?/h空分气体生产线，产品

主要以管道气方式满足闽光钢铁、宝钢德盛等客户的气体需求，同时将富余液体产能在福建及周边地

区进行销售。

公司通过空气分离、物理提纯、气瓶充装、气体混配等工艺为客户提供多品类气体产品，满足客户

的多样化需求。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建立了完善的质量控制及管理体系，产品从生产到出厂的每

个环节均经过严格检验，产品均达到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且质量稳定。

②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建立了独立完整的采购、生产、销售及服务体系，并拥有成熟清晰的盈利模式。

1）采购模式

由于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为空气，公司采购的内容主要包括能源（电力）、机器设备、运输车辆、辅

料等。此外，为缓解部分地区、短时间的产品供需矛盾，公司向外部供应商采购部分空分气体产品进

行调剂，同时公司也会根据客户的多元化需求外购自身并不生产的成品气体，如二氧化碳、氢气、一氧

化氮、一氧化碳、正丁烷、异丁烷、乙烯、四氯化硅、氖［压缩的或液化的］、氪［压缩的或液化的］、氙［压

缩的或液化的］、一氧化二氮［压缩的或液化的］、六氟化硫、二氧化碳和环氧乙烷混合物、四氟甲烷、

氨、锗烷、甲醇、三甲基硼、丙烷、甲烷、甲硅烷等。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的工业气体产品因采用不同运输、供应方式而需要液化、再气化等工艺，生产模式、工艺

流程、供应方式三位一体，密不可分。为最大程度保证气体供应的连续性和充足性，按照行业通行做

法，公司生产系统可分为主要系统与备用系统。其中，主要系统是公司生产能力的主力来源，大部分

情况下能够满足公司正常经营的生产要求，备用系统主要在供需矛盾较大或主要系统维护保养时开

启运行，其余时间处于关机备用状态。

3）销售与服务模式

公司主要向终端客户销售气体产品，该等客户购买气体产品用于自身生产、经营、科研等目的，其

对气体产品的需求量普遍较大，且对产品质量和营销服务的要求较高。公司主要通过营销人员进行

业务拓展，与信用及经营状况良好的客户签订供气合同，按合同约定向客户发货并结算。公司直接向

终端客户供气，可以更贴近客户并与之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了解客户动态，把握市场机会，确保

公司在区域市场的领先地位。

除终端客户以外，公司其他客户主要包括同行业气体企业、气体充装站、气体贸易商等非自用客

户，该等客户虽不是气体产品的最终消费者，但作为商品流通领域和二次加工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可

以提升公司气体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覆盖范围，是对公司终端客户的有效补充。

公司与同行业气体企业、气体充装站、气体贸易商等其他客户保持长期业务往来，但不存在返利

政策或对其施加重大影响的情况，相关交易的合同条款和实施方式与一般终端客户业务不存在实质

性差异。

根据行业销售模式，管道供气一般通过现场制气的方式开展，即针对特定客户“一对一”或“一对

多”直接管道供气，少量富余液态气体对外销售（销售模式与液态气体相同）。公司通过前期的市场调

研和客户需求分析了解目标客户个性化用气需求后，在客户生产现场就近建设、运营生产基地，为特

定客户输送管道气，并与其建立长期牢固的合作关系。

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对液态气体产品储存上的需求，对于用量较大的客户，公司为其提供储罐等

配套设施设备。此外，公司还配备专业服务团队，为客户现场设施提供定期跟踪、巡检和常规保养服

务，有效满足客户的服务需求。营销中心人员通过定期回访了解客户需求，提供一站式、全方位服务。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并制定了涵盖质量、制造、采购、设备、安全、交付等各方面

运营异常情况的应急预案，定期通过培训、演练等手段保证应急预案的实施质量。

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未发生重大质量纠纷事件，稳定优质的产品品质得到了广大客户的高度认可。

4）仓储物流模式

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公司产量相对稳定而下游客户的需求量存在一定波动，为调剂供需

同时满足下游客户的需求，公司需要通过储罐等设施保有一定数量的库存。公司在四川地区的生产

基地合计拥有约5万余吨已建成投产的液体储罐，从而极大的满足了用户大量稳定的用气需求。公

司设有专人对储罐等设施进行科学设计与有序管理，并严格执行相关作业流程规则与制度，保证仓储

系统的高效率运行。

此外，对于部分用气规模较大且需求较为稳定的客户，公司在客户处专门设立储存装置，先将液

态气体配送至客户现场、再转换为气体供客户使用。客户现场的每个储罐均安装了液位计，实时显示

液位，方便物流调度的统一安排。

公司的物流模式以自主配送为主，同时以有资质的第三方配送为辅。自主配送方面，晨源物流、

晨源气体、福州侨源均已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拥有100余辆槽车、货车等运输车辆，运输方

式全部为公路运输，半径300公里内均可一日送达；第三方配送方面，公司与多家有资质的物流公司

签署了物流运输协议，对公司的配送能力进行有效补充。

③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

公司采用低温精馏法来制取氧气、氮气及氩气。低温精馏法是指把空气压缩、冷却后，利用不同

气体组分沸点的差异进行精馏，以实现从空气混合物中分离各组分气体的目的。低温精馏法具备工

艺成熟、产品纯度高、生产成本低等特点，适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空分气体生

产方法。

公司产品生产的主要工艺流程如下图所示:

空分气体低温精馏生产工艺主要分为除尘压缩、预冷纯化、制冷换热和精馏分离四道工序，具体

如下：

1）除尘压缩

通过空气压缩机向自然界抽取空气，所抽取的原料空气首先经过自洁式空气过滤器除去其中绝

大部分灰尘等机械杂质，随后进入离心式空气压缩机进行压缩，形成压缩空气。

2）预冷纯化

经压缩后的原料空气进入预冷系统即空冷塔，利用循环水和来自水冷塔的低温水进行冷却后，压

缩空气温度从100℃左右冷却到10℃左右，降温过程中可除去空气中的可溶水气体杂质并减少空气的

水含量。经空冷塔冷却净化后的空气导入分子筛纯化系统，利用吸附剂活性氧化铝和分子筛进一步

吸附原料空气中水分、二氧化碳、甲烷等影响后续换热、精馏设备长时间安全运行的有害物质。

3）制冷换热

纯化后的原料空气及部分返流空气进入循环压缩机及膨胀机增压端进一步压缩，其中：部分中、

高压空气进入高低温膨胀机中，高压气体膨胀降压时向外输出机械功使气体温度降低并获得冷量；部

分低温膨胀机出来的膨胀空气和来自低温增压机的部分空气经换热器降温液化后进入精馏塔作为原

料。

4）精馏分离

精馏提纯工序是空气分离工艺的核心，氧氮精馏系统主要由上下塔和安装于上下塔之间的主冷

凝蒸发器三部分组成，其精馏过程为：

A.液氮：经压缩、净化并冷却后的空气进入下塔底部，自下而上与回流液进行精馏，氮含量逐渐升

高，在下塔顶部形成高纯氮气，后进入主冷凝蒸发器冷凝成液氮，部分进入下塔顶部，作为下塔回流

液；部分经管道送入上塔成为上塔回流液，同时根据需要抽取部分液氮作为产品进入储槽。

B.液氧：积存在下塔底部的富氧液化空气抽出后经管道送入上塔中部，并逐渐流入上塔底部的主

冷凝蒸发器，与下塔进入主冷凝蒸发器中的氮气存在温差，受热后被蒸发，形成上升蒸汽与填料上的

回流液进行精馏、氮含量逐渐升高、氧含量逐渐降低，最后在上塔顶部获得高纯度氮气。在主冷凝蒸

发器中获得纯度合格的液氧产品管道进入储槽，或将氧气压缩后经管道送往客户。

C.液氩：在上塔中部氩含量较高的位置抽取氩含量约为8-12%的氩馏份送入制氩系统，经粗氩塔

和精氩塔进一步精馏，除去氧氮组份后得到合格的液氩进入储槽。

④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工业气体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通过空气分离、物理提纯、气瓶充装、气

体混配等多种工艺为客户提供多品种的气体产品，以满足下游市场的多样化需求。经过多年的发展，

公司已拥有较高的市场美誉度和行业影响力，公司被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2013-2018年“成

都市著名商标”；被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医用气体及工程分会评为“2014-2019年度企业贡献奖”；公

司子公司阿坝侨源被阿坝州委、州政府评为“阿坝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企业”；“侨源牌气体（氧、氮、

氩）”被四川省政府授予“四川名牌产品称号”；公司医用氧、工业气体产品被四川省经信委、四川省质

监局等部门列入《省级名优产品推广应用目录》。

公司深耕西南地区和福建地区工业气体市场，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众多的优质客户，并建立

了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合作伙伴关系，客户所处行业覆盖冶金、化工、军工、医疗、食品、机械等传统行

业以及光伏、半导体、电子、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核心客户包括三钢闽光（002110）、

通威股份（600438）、东方电气（600875）、利尔化学（002258）、士兰微（600460）、宁德时代（300750）、华

友钴业（603799）等上市公司以及攀钢集团、宝钢德盛等国内知名企业。此外，公司在军工和医药领域

也累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为国内军工和医药事业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其中军工客户包括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绵阳九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等知名军工研发生产单位，稳定的产品质量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公司医用氧客户包括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川

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西南医科大附属医院等大型医疗机构，在医药行业树立了良好的口碑。通过与上

述优质、知名客户长期互信的合作，公司在工业气体市场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不断提升市场占有

率，持续巩固区域领先地位。

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推动空分气体生产技术研发和工艺改进，经过多年的摸索与实践，

公司已掌握多项关键生产技术和工艺，为空分气体生产技术尤其是全液态空分气体生产技术在国内

的发展成熟和推广使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公司自主研发并掌握了“余气及残留液体回收”“真

空管道应用”“防晃电技术”“能量回收综合利用”“液体充装系统安全”等核心技术，有效提高了空分气

体的产品纯度和提取效率，降低了生产能耗，保障了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为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和

行业地位的巩固提供了有效支撑。

综上，公司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全液态空分气体专业供应商之一，凭借先进的生产工艺和稳

定的产品质量，区域领先的生产规模和保供能力、生产成本管控优势以及丰富的优质客户资源，且在

经验丰富的销售队伍、及时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的支撑下，公司不断开拓市场、壮大规模，尤其是在川

渝地区与其他外资气体巨头的竞争中建立了领先的市场地位，为民族气体工业赢得了荣誉。公司未

来将持续坚持以振兴民族气体工业为使命，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力，巩固行业地位。

（2）核心竞争力分析

①川渝地区零售市场的先发优势

川渝地区是我国西部发展潜力最大的优势区域，成渝经济圈建设更是国家重点区域发展战略，区

域内新能源、半导体、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下游客户的用气需求持

续增长，吸引林德、法液空、美国空气化工及梅塞尔等国际空分气体巨头纷纷入驻。

公司在成立之初即坚持“立足川渝，布局全国，零售和管道气并重，深入拓展特气市场”的战略发

展理念，2003年于都江堰基地建设国内首条全液态空分气体生产线并顺利投产，2006年以来公司又

先后投入多条全液态空分气体生产线以扩充产能，尤其是阿坝侨源30,000Nm?/h空分生产线的投产，

标志着公司从产能规模到成本控制等多方面较区域内竞争对手拥有突出的竞争优势。同时，公司长

期服务于区域内的众多下游行业和知名客户，对本地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与众

多优质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伙伴关系，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在川渝地区空分气体零售市场

具有突出的先发优势。

②产品质量和品牌优势

公司主要产品为通过空分设备分离空气制取的高品质氧气、高纯氮气、高纯氩气、医用氧气、食品

氮气、工业氧气等，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建立了完善的流程化质量控制及管理体系，对所有产品从

生产到出厂的每个环节均经过严格检验，均达到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且质量稳定，公司医用氧、工业气

体产品被四川省经信委、四川省质监局等部门列入《省级名优产品推广应用目录》，“侨源牌气体（氧、

氮、氩）”也被四川省政府授予“四川名牌产品称号”。

③区域领先的规模和保供能力优势

在四川地区，公司拥有西南地区最大的全液态空分气体生产线，在原有都江堰、汶川两大生产基

地的基础上，又相继建设眉山、金堂、德阳三大生产基地（目前德阳基地处于在建状态）。在三大生产

基地完全投入使用后，在四川地区具备强有力的液体的生产能力，为西部地区的冶金、石化、机械、医

疗、电子、新能源、新材料等众多行业用户提供工业气体。公司福州基地配备一套产能规模为 25,
000Nm?/h的空分气体生产线和一套产能规模为40,000Nm?/h空分气体生产线，在通过现场制气方式

满足闽光钢铁和宝钢德盛用气需求的同时，将配套的富余液态气对外销售以满足福建及周边地区企

业的用气需求。公司在以川渝为核心的西部地区和以福州为核心的福建等地区的产能规模优势，有

效提升了公司在相应区域的气体保供能力，为公司开拓相关区域内的客户和市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④生产成本优势

公司目前生产体系完整、高效，都江堰、汶川、眉山、金堂生产基地合计全液态气体产能约120余

万吨，位居西南地区第一位，规模化生产可以显著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以耗电量为例，据公司生产部门

测算，产能为 2,200Nm?/h的小型空分设备单位能耗约为 950kWh/m?，而公司目前主要生产线产能为

30,000Nm?/h的大型空分设备单位能耗为620kWh/m?左右，与小型空分设备相比能耗大幅下降。

公司汶川基地所处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水电资源丰富，电价相对较低，较竞争对手拥有

一定的电力成本优势。同时，公司也高度重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通过对工艺技术的研发改

进，掌握了“余气及残留液体回收”“真空管道应用”“能量回收综合利用”等节能技术，有效降低了产品

单耗。

⑤专业高效的物流优势

公司拥有一支专业、高效的运输队伍和强大的物流配送系统，能够全天候、及时地满足客户的用

气需求。截至2024年报告期末，公司拥有专用运输车辆100余台，总运载能力约3,000吨/天。在道路

通行无障碍和电力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公司可以全年365天不间断服务，并能对远程物流信息进行实

时监控，通过全天候自动预测系统给客户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物流配送服务保障，并可实现对不同

客户和气体品种配送的及时调配，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⑥丰富的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深耕西南地区和福建地区工业气体市场，在二十余年的经营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众多的优质

客户，并建立了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合作伙伴关系，客户所处行业覆盖冶金、军工、医疗、化工、食品、

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核心客户包括三钢闽光（002110）、通威股份（600438）、东方电气

（600875）、利尔化学（002258）、士兰微（600460）、宁德时代（300750）、华友钴业（603799）等上市公司以

及攀钢集团、宝钢德盛等国内知名企业。公司在军工和医药领域也累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为国内军

工和医药事业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此外公司利用专业的物流配送优势和较强的本地化市场开拓能力

与众多中小型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与多元化、多层次的客户建立长期互信的合作，公司

产品品牌效应不断增强，有效保证了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⑦多样化的供气模式优势

公司目前的主要供气模式分为液态气体模式、管道气体模式、瓶装气体模式等，其中液态气体模

式、管道气体模式可满足大型客户持续大量的用气需求；而瓶装气体模式可较好地满足中小型气体用

户零散化、多样化的用气需求。由于工业气体行业下游行业分布较广，公司还可根据客户不同阶段的

需求，匹配与其相适应的气体品种、纯度和使用量，为其提供包括生产、配送、服务等的一站式、全方位

气体供应服务方案，保障客户用气的持续稳定。此外，公司还配备专业服务团队，为客户现场设施提

供定期跟踪、巡检和常规保养服务，有效满足客户的服务需求。灵活多样的供气和服务模式显著提高

了客户的体验感和满意度，提升了客户黏性和市场口碑。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24年末
1,996,863,826.20

1,753,088,859.98

2024年
1,023,759,023.35

149,165,552.13

2023年末
2,001,804,287.77

1,722,207,998.34

2023年
1,021,681,665.65

202,750,057.77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0.25%

1.79%

本年比上年增减
0.20%

-26.43%

2022年末
1,855,732,499.28

1,562,447,834.74

2022年
918,391,578.97

117,352,16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522,266.36

214,266,904.09

0.3748
0.3748
8.63%

196,336,499.15

150,410,191.89

0.5067
0.5067
12.43%

-26.90%

42.46%

-26.03%
-26.03%
-3.80%

114,215,895.03

104,792,978.84

0.3087
0.3087
9.8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第一季度
232,331,862.14

27,222,986.63

23,303,655.76

-3,054,714.32

第二季度
246,978,691.89

47,191,578.22

45,577,114.07

44,413,890.91

第三季度
253,146,137.42

54,273,832.84

54,481,335.35

89,868,952.93

第四季度
291,302,331.90

20,477,154.44

20,160,161.18

83,038,774.5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乔志涌

乔坤

张丽蓉

乔鑫

上 海 沣 盈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沣盈

财 富 一 号

私 募 证 券

投资基金
中 信 建 投

资 本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浙 江

浙 创 好 雨

新 兴 产 业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上 海 磐 耀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磐 耀

三 期 证 券

投资基金
深 圳 市 华

拓 私 募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深 圳 市 华

拓 至 远 叁

号 投 资 企

业（有限合

伙）
上 海 磐 耀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磐 耀

金 选 多 头

策略 1 号私

募 证 券 投

资基金
上 海 沣 盈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沣盈

九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3,618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71.10%

8.37%

5.85%

3.65%

1.04%

0.63%

0.52%

0.45%

0.43%

0.42%

上述股东中，乔志涌与张丽蓉系夫妻关系，分别持有公司71.1%和5.85%的股份；乔坤系乔志涌之弟，持有公

司8.37%的股份；乔鑫系乔志涌、张丽蓉之女，持有公司3.65%的股份,且乔鑫通过持有深圳市华拓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华拓至远叁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0.03%股份。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4,578

持股数量

284,471,100.00

33,488,370.00

23,405,850.00

14,613,600.00

4,164,150.00

2,520,630.00

2,080,800.00

1,800,450.00

1,730,000.00

1,664,19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284,471,100.00

33,488,370.00

23,405,850.00

14,403,600.00

0.00

2,520,630.00

0.00

1,800,45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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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79,927,1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2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亚香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盛军

玉山镇晨丰路201号
0512-57801582
0512-82620630

shengjun@asiaaroma.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301220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营业务为香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香料是一种能够依靠嗅觉或味觉感受到香味的有机

化合物，也称香原料，主要用于调配成香精用于加香产品，或直接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香料香精并

不是人们生活中的直接消费品，而是作为配套的原料添加在其他产品中，其被广泛应用于食品、烟草、

日化、医药、饲料、化妆品、纺织和皮革等各行各业，用量虽微，但其对产品品质至关重要。

公司主要产品可分为天然香料、合成香料、凉味剂等，前述产品主要作为配制香精的原料或直接

作为食品添加剂，终端产品主要应用于食品饮料、日化等行业，公司产品具有广泛的下游应用领域和

发展空间。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796,682,291.89元，同比增长26.42%，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702,989.79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51%，主要系产品价格竞争日趋激烈，利润空

间进一步缩小导致。

（二）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通过销售、生产两端发力，研发、采购等提供支持，形成了以多品种、中小规模批量的香料产

品生产、销售为主的盈利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部负责生产香料用原材料、中间体及粗成品的采购以及外协加工商的选择。公司生产

中心的物控部和制造部按月及时提供库存、生产计划等经营管理数据，采购部编制采购计划，并根据

市场行情和供需情况制定采购策略并按计划采购。公司实施安全库存制度，根据订单情况、生产计

划、原材料价格受季节及市场影响程度等因素，对各项原材料分别建立适当的安全库存。公司主要采

购环节遵循内部相关规章制度，采取多方比对、协商报价原则，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后确定供应商，并与

其签订采购合同，通过财务部门统一对外结算。公司制定了《采购管理制度》、《委托加工管理制度》等

相关配套管理文件，详细规定了采购分类管理、供应商的选择、委托加工、质量管控等流程，通过规范

采购过程管理，对采购与生产过程匹配进行制度化管理，以保证生产效率、成本控制和产品质量。

2、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自产与委外加工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公司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计划、客户年度订单和生产

情况制定季度、月度生产计划，并结合订单、库存成品、原材料库存情况和车间生产能力等适时更新生

产指令至车间组织生产。各车间接到生产指令后，准备所需物料进行生产。

公司分步骤进行香料产品生产，结合公司产能情况，以及内外部环境多变、产品多样化的特点，公

司会直接采购原材料、中间体等进行自主生产，或者委托外协加工商进行单一或多种工序的生产。生

产完成后，公司质控部门在规定时间内按公司质量检验标准进行检验，出具检验报告，对于不合格产

品，及时反馈给车间，并与生产及研发部门沟通，分析原因并妥善处理。产品验收合格后，车间按产品

办理入库手续，并填写入库单，仓库根据入库单和合格检验报告进行验收入库。

3、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向终端客户销售和向贸易商销售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公司主要终端客户包括国际香料

香精、奇华顿、芬美意等香精香料企业和玛氏箭牌、亿滋国际等快速消费品行业的知名公司；公司向贸

易商销售全部为卖断式销售，主要贸易商包括ABT以及其他中小规模贸易商。

通常情况下，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框架合同，约定产品的质量标准、交货方式、结算方式等，在合

同有效期内按照客户具体订单安排交货，公司严格遵循客户指定的产品标准向客户交付产品。公司

积极参与国际香精香料协会年会、中国香精香料大会等专业会议与现有客户持续保持紧密联系，同时

接触新客户或潜在客户。公司主要通过前述会议接触、客户推介等多种方式进行业务拓展，在建立一

定联系后通过商业谈判获取订单。公司境外销售占比较高，公司针对境外直销和贸易商销售采取相

类似销售模式，根据订单要求组织生产、发货并负责办理报关、制单等手续。公司出口产品主要以

CIF、CFR等贸易方式进行。公司主要采取电汇结算方式，报关离岸后按照约定期限收取货款。

4、研发模式

公司坚持进行工艺改进、原料筛选相关香料技术的创新，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各类香料产品，致

力于提升公司产品产出率，并减少生产中能耗以及环境影响。公司建立以市场前瞻性发展以及客户

需求为基础的研究开发理念，满足多层次的客户需求。公司业务部门对国内外市场进行广泛的调研，

深入了解行业动向及客户需求状况形成调研意见，公司研发部根据业务部门的调研意见制定立项报

告并完成产品的研发。公司产品研发主要依靠自身技术力量，同时还积极整合外部研发资源，委托外

部研发机构进行技术开发，通过相关行业技术开发与交流加速技术研发速度，把握最新前沿技术。

（三）行业总体供求趋势

1、全球香料香精行业市场规模

据艾媒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香料香精行业市场规模稳步增长，2023年市场规模约为 306亿美

元，同比增长2.3%，预计2025年将增至321亿美元。目前，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已趋近饱和，

需求增速较低，香料香精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随着发展中国家消费水平的提高，香料香精行

业作为配套产业将进一步发展。

数据来源：艾媒数据中心

2、中国香料香精行业市场规模

香精、香料是生活中常用的调味品，他们能够为食品、饮料、化妆品等产品提供独特的香气和味

道。目前随着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消费者口味偏好日益多元化，以及消费者对“绿色健康”、“纯天

然”的认可度不断提升，香精香料行业将不断整合并快速发展。近年来，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

升级，为我国香料香精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艾媒数据中心、《香精香料行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香料香精行业市场规模约为439亿元，同比增长2.6%，预计2026年

有望突破500亿元。

数据来源：艾媒数据中心、《香精香料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3、行业总体供给趋势

中国香料香精相关企业数量持续上升，行业竞争加剧。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7—2019年间，企

业数量增长迅猛，增长率达20%以上。截至2024年9月，中国香料香精行业企业累计注册量为38,005
家，其中，2024年新增108家，企业数量增速放缓。

随着中国香精香料行业企业数量的增加，中国香精香料产量也逐年上升。数据显示，2014-2023
年中国香料香精产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23年产量约为159.0万吨，同比增长6.9%，预计2026年将增

至189.2万吨。目前全球香兰素总产量为2万吨，中国的香兰素产量占全球份额的70%，中国已成为

香兰素生产和供应大国。中国是目前天然香料最大的生产国，随着政府对林业资源的保护逐步加强

及人工种植、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十大品牌排行榜，原材料的产量不断增加，未来香料香精的产量规

模将持续扩大。

（四）香精香料市场发展驱动力

1、收入增长

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比上年增长5.3%。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提升了居民的

购买能力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为香料香精下游食品饮料、日化等行业发展提供了良机，而下游行业

的快速发展又给中国香料香精行业带来日益增长的市场空间。

2、嗅觉经济

相较其他品类的化妆品，香水香氛等产品具有独特的气味属性，这一属性为商品赋予了更多的价

值。除了提升个人形象外，香水作为“社交名片”，实现了自我展示与悦己需求的统一。随着中国消费

者对香氛制品的需求不断增加，香料香精行业的发展将在嗅觉经济的带动下实现稳步增长。

3、年轻消费群体成为消费主力

以80后、90后、00后为首的年轻消费群体逐渐成为中国消费主力人群。数据显示，中国年轻消费

群体数量约为5.5亿，约占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年轻消费群体勇于尝试新鲜事物，追求与众

不同，注重生活品质的提高，乐于悦己。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中国年轻消费群体追求个性与品质的

消费心理，将助推中国香料香精行业下游产品的细分及多样化的发展。

4、科技创新

科技的不断进步使得香精香料企业能够研发出更多新型香料和更高效的提取、合成技术。通过

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手段，可以从天然原料中提取出更多具有独特香气的成分，或者合成出具有新

颖香味的化合物。这些新技术不仅提高了香精香料的品质和纯度，还降低了生产成本，为行业的发展

提供了技术支持。例如，通过微生物发酵技术生产天然香料，具有环保、可持续的优点。

（五）市场竞争格局

1、企业规模与市场份额

国际巨头主导：在全球市场上，奇华顿、芬美意、IFF（国际香精香料公司）等国际大型香精香料企

业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企业历史悠久，具有广泛的产品线和强大的研发能力，在全球市场份额中占

据较大比例。以奇华顿为例，它是全球最大的香精香料公司之一，业务遍布全球，为食品饮料、日化、

烟草等多个行业提供产品和服务。

国内企业崛起：近年来，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香精香料企业发展迅速。国内一些企业通过不断

提升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规模和加强品牌建设，逐渐在国内市场占据一定份额，并开始向国际市场拓

展。

2、地域竞争

欧美市场成熟：欧美地区是香精香料行业的传统市场，市场成熟度高，竞争激烈。这些地区的消

费者对香精香料的品质和安全性要求较高，市场竞争主要集中在高端产品和技术创新方面。国际大

型香精香料企业在欧美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它们通过不断推出新产品、加强品牌建设和拓展销售

渠道，巩固其市场地位。

亚太市场增长迅速：亚太地区是全球香精香料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

兴经济体。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亚太地区对香精香料的需求不断增加。

同时，该地区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原材料资源丰富，吸引了众多国际和国内企业的投资。国内企业

在亚太市场具有一定的地缘优势和成本优势，通过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逐渐扩大市场份

额。

（六）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中高端香料主要生产企业之一，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香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成功开发天然香料、合成香料和凉味剂三大系列共计逾310多种产品。凭借

规模化的生产优势、丰富的产品品类、严格的质量控制和较强的研发能力，公司积累了优质、稳定的客

户渠道和资源，与国际香料香精、奇华顿、芬美意、ABT等香精香料行业国际知名公司以及玛氏箭牌、

亿滋国际、高露洁等快速消费品行业的知名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多项产品在其细分市场具有领先地位。其中，公司天然香料主要产品为丁香酚香兰素和阿

魏酸香兰素等，即采用丁香酚、阿魏酸等可再生物质为原料生产的香兰素，公司目前已成为全球该类

产品主要生产企业之一。公司凉味剂产品主要为WS-23等WS系列凉味剂产品，公司已成为全球该

类产品主要生产企业之一。该产品主要客户为玛氏箭牌、国际香料香精等公司。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2,104,809,521.16

1,629,325,478.07

2024年
796,682,291.89

55,702,989.79

55,222,462.55

31,323,296.98

0.69
0.69

3.47%

2023年末
1,839,185,281.42

1,578,606,869.96

2023年
630,177,917.19

80,158,022.75

73,341,030.91

75,931,894.12

1.00
1.00

5.11%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4.44%

3.21%

本年比上年增减
26.42%

-30.51%

-24.70%

-58.75%

-31.00%
-31.00%
-1.64%

2022年末
1,726,912,578.25

1,545,184,614.90

2022年
705,396,007.21

131,792,271.23

122,492,084.77

89,123,839.06

1.86
1.86

11.5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第一季度
174,061,189.54

17,796,689.08

17,301,162.95

7,788,178.44

第二季度
187,064,092.83

17,552,358.58

17,215,014.32

-636,307.52

第三季度
214,593,526.72

9,791,033.60

9,225,812.53

4,606,240.94

第四季度
220,963,482.80

10,562,908.53

11,480,472.75

19,565,185.1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周军学

昆 山 鼎 龙

博 晖 投 资

管 理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蒋越新

郁慧芬

苏 州 永 鸿

宝 投 资 管

理中心（有

限合伙）
上 海 涌 铧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上 海

涌 耀 私 募

投 资 基 金

合 伙 企 业

（有限

合伙）

4,693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39.93%

6.85%

3.09%

1.69%

1.49%

1.28%

7,266

持股数量

32,261,951.00

5,538,300.00

2,493,800.00

1,361,535.00

1,200,093.00

1,036,704.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32,261,951.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马英

方益民

周军芳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鹏 华

优 质 治 理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LOF）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1.22%

0.99%

0.76%

0.63%

1、昆山鼎龙博晖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为员工及部分外部投资者持股平台，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离

任董事；2、苏州永鸿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员工及部分外部投资者持股平台，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

公司董事；3、周军芳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军学先生的妹妹。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984,900.00

803,100.00

615,300.00

513,000.00

0.00

0.00

615,30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0.00

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昆山鼎龙博晖

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数量合计

5,241,800

占总股本的比

例

6.49%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数量合计

300,000

占总股本的比

例

0.37%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数量合计

5,538,300

占总股本的比

例

6.85%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数量合计

0

占总股本的比

例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4年2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相应报告。

（2）2024年2月22日至2024年3月2日，公司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

象名单与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无反

馈记录。公司于2024年3月7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4年3月12日，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昆山亚香香料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对外披露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4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2024年 4月 18日作为首次授予

日，向34名激励对象授予756,900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律师出具相应报告。

（5）2024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价格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

司以2024年8月27日作为预留授予日，向9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的116,000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同

意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13.92元/股调整为13.72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召开2024年

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预留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事项，认为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报告。

2、新增关联方、追认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长远战略规划和业务拓展需求，亚香股份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同意公司通过在美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Asia Aroma Invest⁃
ment LLC以3,000万美元购买Centrome Inc.(以下简称“标的公司”、“ABT”)110%的股权。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股东会审议批准，亦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上述交易完成后，亚香股份拟委派公

司实际控制人的近亲属周泳含女士任标的公司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的相关规定，标的公司成为公司新增关联方。除前述法定关

联方外，公司客户Advanced Biotech Europe Gmbh、Bruell Aromatics, Inc、昆山阿巴泰贸易有限公司与

ABT均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

——关联方披露》等相关法律法规界定的关联方。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前述与公司长期合作的企

业认定为其他潜在利益相关方，其未来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比照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并追认确

定 2024年度的交易为关联交易。同日召开的董事会、监事会，同意追认 2024年向ABT销售金额 20,
280.36万元、采购金额446.32万元，预计2025年日常关联销售金额28,600.00万元、采购金额700.00万

元。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